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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年來，各地陸續開展了各種打擊環境違法行為專項整治行動，因其具有政
府牽頭、多部門配合、組織有序、打擊面廣等優勢，逐漸成為各地環保部門有效
打擊環境違法行為、改善環境品質、保障人民群眾權益的一種有效執法模式。 

  我國環境狀況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得到根本遏制，環境矛盾凸顯，壓力繼續
加大。因此，在今後一個時期裡，深入開展整治違法排汙行為的環保專項行動，
仍將是各地政府和環保部門採取的一種執法模式。 

  作為一名基層環境監察戰線上的執法人員，筆者認為，環境專項整治行動要
取得預期效果，環保部門需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： 

   一是明確環保部門在專項整治行動中的主導地位。新修訂的《環境保護法》
規定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，對本轄區的環境保護工作
實施統 一監督管理。專項行動雖然多由政府牽頭、多部門聯合執法，但環保部
門是環境法律法規的執行者和環境執法活動的具體實施者。因此，環保部門在專
項整治活動中 要不等不靠、不推不讓，始終明確在行動中的主導作用。從前期
現場調查、資料匯總、擬定實施方案，到方案的具體實施、與各職能部門聯合執
法，以及實施過程中 的監督檢查、後期監管複查等，環保部門始終要以主人翁
的姿態全程參與。 

  二是做足專項整治行動前的排查摸底工作。一次專項整治行動的開展 少則
涉及十幾家，多則涉及上百家違法排汙企業，不做足前期的排查摸底工作，就不
會做細、做實專項整治實施方案，影響行動的最終成效。因此，環境監察人員要 

對行環境專項整治涉及的排汙企業進行拉網式排查摸底，包括排汙企業分屬行業、
基本情況、有無環保審批手續等。前期排查摸底工作是耗時耗力的重頭戲，環境
監 察人員一定要克服工作量大、細緻繁瑣等困難，多跑、多看、多查、多問，
獲得第一手詳實資料，為形成科學、全面、客觀的初步整治意見打下堅實基礎。 



   三是制定切實可行的專項行動實施方案。具體要做好以下工作：明確專項
整治活動要達到的預期效果；嚴格按照環保法律、法規，根據不同企業的不同情
況以及區 域環境污染狀況，合理設定整治要求；科學合理地做好專項整治行動
階段劃分、時間節點的確定，太短不利於企業整治徹底，太長鈍化了企業整治的
積極性和緊迫 感；確定行動各階段需參與的相關職能部門，明確各自責任以及
行政責任追究。 

  四是依靠政府協調，做好聯合執法工作。新環保法規定，地方各 級人民政
府應當對本轄區的環境品質負責，採取措施改善環境品質。這進一步明確了政府
責任。為了區域環境品質提高，政府在未來也會更多地參與到專項行動中。 由
政府牽頭、全程干預的環保專項整治行動將會更有利於環保部門開展工作，更有
利於環保和公安、工商、法院等相關職能部門協調配合，嚴格按照實施方案完成
各 階段的聯合執法工作。 

  五是發揮新聞媒體作用，接受社會監督。充分利用當地報紙、網站、電視臺
等新聞媒體公開專項整治活動內容，並及時反 饋各階段整治活動進展情況，接
受社會監督。讓公眾對政府行政執法的整個過程進行全面監督和客觀評判，一方
面，有利於執法部門自我約束、自我加壓，杜絕徇私 舞弊，避免專項整治行動
流於形式；另一方面，可以贏得公眾對環保事業的理解、支持和參與；同時，將
違法排汙企業置於社會輿論監督之下，利用行政處罰和輿論 監督雙管齊下的方
式，督促企業認清形勢，積極整治。 

  六是認真總結，強化日常監管，鞏固行動成果。專項整治行動結束後，環保
部門要認真總 結專項行動的成效與不足，提出加強長效管理的措施，堵塞漏洞。
專項整治行動不能一陣風，要鞏固其成效，就必須做好專項行動結束後的日常監
管工作，加大對專 項整治行動查處的違法排汙企業的監管力度，及時發現問題，
及時處理。（作者單位：山東省龍口市環境保護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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